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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促进生产

经营单位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预防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安全生

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从业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规章和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我省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及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从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业务知识，并按有关规定经培训考核合格取得

《河南省行政执法证》或者《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证》。 

第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人员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应当符合法定程序。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第五条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分为综合性监督检查、专业性

监督检查两类。 



综合性监督检查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

收、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投入保障、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职业危害防治、重大危险源管理、生产经营

单位应急管理等监督检查项目（见监督检查项目指导目录 1

至 11）。 

专业性监督检查主要包括安全生产（经营、销售、使用）

行政许可、煤矿安全、金属非金属矿山和尾矿库以及石油天

然气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烟花爆竹安全、易制毒化学品

安全、冶金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液氨使

用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和煤矿安全培训等监督检查项目（见监

督检查项目指导目录 12 至 28）。 

第六条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项目指导目录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表》通过本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指导目录

及监督检查内容修订的，应当及时发布更新内容，以便本行

政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对照检查落实。 

第七条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业务监管机构、执法

监察机构应当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生产监管年度执

法工作计划编制办法》的要求，参照监督检查项目指导目录

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表》的内容，

结合职责分工、执法监察力量和本地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制



定执法工作计划、监督检查实施方案，依法有序实施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 

法律、法规和规章颁布实施或者修订、废止时，应当及

时修订监督检查项目指导目录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

全生产监督检查表》和安全生产监管年度执法工作计划。 

第八条 安全生产监管年度执法工作计划应当报经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意或者批准；执法工作计划需要

作出重大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重新报请批准，并按批准后

的内容执行。 

第九条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执法监

察，重点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责

任、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职业危害防治、

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重大危险源管理、

应急救援管理等制度的落实情况，依法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 

第十条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属地监

管的原则，对本行政区域内负责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实施监

督检查。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重点抽查省属和中央驻豫企业

总部，近两年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评价、安全培训、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和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省辖市、直管县（市）提请或者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认为有必要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 

省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重点抽查市属企业和省属、

中央驻豫企业所属生产经营单位，近两年发生较大生产安全

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县（市、区）提请或者省辖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认为有必要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 

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重点抽查本行政区域

内负责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 

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实施方案应当包括检查

对象、检查时间、检查事项、检查方式和检查职责分工等内

容。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可以邀请专家参加。 

第十二条 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并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河

南省行政执法证》或者《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证》，表明身份，

说明监督检查内容和需要配合监督检查的具体要求。 

第十三条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按照执法工作计划、监督检查实施方案确

定的内容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应当制作监督检

查记录，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

结果记录在案，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负责

人签名或者盖章存档。被检查单位要求补正的，应当允许；



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在笔录上

注明原因并签名。 

第十五条 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发现生产经营单

位存在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或者事故隐患的，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第 15 号）、《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

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4 号）

等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六条 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

位存在的问题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其他部

门并形成记录备查。 

第十七条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档案，对依法查处的违法单位及

其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处理结果在本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